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經濟不利學生學習就業輔導機制 

「學習輔導單」 

學生姓名  學號  系所組別  性別  

班別年級 

□學士班 

□碩士班 

□博士班 

    年級 身分別 

□低收入         □中低收入            □特殊境遇子女孫子女 

□身障學生   □身障子女       □獲教育部弱勢助學                

□原住民族學生   □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  

□懷孕學生、扶養未滿3歲子女之學生 

身份證字號  連絡電話 09__ __-__ __ __ __ __ __ 

Email  

學習計畫說明(含面談紀錄及當學期學習規劃，撰寫500字以上)： 

備註: 
1.輔導老師含導師、職涯導師、指導教授等，依學生狀況自行選擇。  

2.與輔導老師面談後，請將申請表送至生輔組審核，通過將核發1,500元獎勵金及學涯護照。 
3.請依學習需求及規劃完成各項學涯目標，並於期末繳回學習成效回饋表及學涯護照，以申請

精進助學金。 
113.07.29版 

輔導老師 
系所單位 

（請蓋至主任） 

學生事務處 

生輔組承辦人 生輔組組長 專門委員 學生事務長 

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學生本人帳戶存摺封面影本（新生首次申請須提供） 

⚫ 請確認為學生本人之存摺影本，並浮貼於下表（請確認帳號與分行清晰可見） 

⚫ 如學校已有留存帳號，則不需再填寫此表 

 

※請注意：若提供之帳戶非學生本人，學校無法將款項匯入。 

黏貼處 

分行代號（7碼）： 

帳號： 

 


